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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论汇编 

A．国家 

1. 白俄罗斯 

[原文：俄文] 

1．在审议《贸易法委员会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指南》的基础上，相关国

家当局提出了下述评论。 

2．《白俄罗斯共和国投资法》（以下称“投资法”）决定了在白俄罗斯共和国

行使特许权的基础上进行投资活动的特点。投资法第 49条规定，涉及下层土、

水体、森林、土地和完全为国家所有的资产的投资活动以及国家享有独占权的

活动可以在行使特许权的基础上进行。 

3．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法律中，根据投资法第 50 条规定，特许权应是白俄罗

斯与某个投资方缔结的一份权利转让合同，即在特定期限内，以一定的报酬转

让在白俄罗斯境内参与国家享有独占权的特定活动的权利或是使用白俄罗斯共

和国所有的财产的权利。 

4．贸易法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白俄罗斯的现行立法中。 

5．例如，建议 2 反映在投资法第 52 条中，该条规定特许权合同一方当事人应

是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或是由该国政府授权的国家行政当局（特许权当局）。 

6．建议 4和 5反映在投资法第 51条中。建议 10和 11包括在现行的经济程序

法中，根据该法规定，由国家经济法庭解决经济性质的纠纷，包括涉及外国人

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享有与本国国民相等的权利和义务。 

7．建议 13包括在投资法第 14和 15条中，这两条涉及国家以税费和关税减免、

政府担保、集中投资来源和向投资人提供补充担保的方式支持投资活动。 

8．投资法第 52条第 2款与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示范立法条文草案第二节（示

范条文第 3条，“签定特许权协议的权力”）相符。 

9．示范条文第 4条，“适合的基础设施部门”包含在投资法第 53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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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二节（特许公司的选定），示范条文第 5 条，“筛选程序的规则”，以

及第 1 部分（投标人的预选），示范条文第 6 条，“预选的目的和程序”，与

投资法第 12章相符。 

11．示范条文第 7 条，“预选标准”包括在关于申请参加投标或拍卖的投资法

第 63条中。示范条文第 8条，“联营集团的参加”与该条第 3款相符。 

12．示范条文第 9 条，“预选决定”和关于征求投标书的一节没有充分地包含

在现行的白俄罗斯法律中。 

13．投资法第 59条第 4款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进行不经过竞争程序的

特许权协议的谈判：一种情况是只收到了一份申请，另一种情况是当为了国家

安全或防卫的目的，不得不通过直接谈判与某一投资人签定特许权协议的时候

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作出决定。因此，示范条文第 18条与白俄罗斯的法律不

符。 

14．白俄罗斯法律没有对非邀约投标书作出规定；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规定，因

为特许权协议可以只在投标或拍卖的基础上缔结，但投资法第 59条第 4款规定

的情况除外。 

15．示范条文第 24 条，“谈判的保密性”与投资法第 63 条第 4 款相符，该条

款规定所获得的有关投标或拍卖参与人的信息应构成商业秘密。 

16．示范条文第 25 条，“授予合同的通知”与投资法第 64 条第 2 款相符。示

范条文第 27条，“审查程序”与第 65条相符。 

17．关于示范条文第 28条，“特许权合同的内容”，我们要指出的是，投资法

第 67-70条作出了将与示范条文不完全相符的条款纳入特许权合同中的规定。 

18．我们同意示范条文第 29条，“管辖法律”的内容，该条款规定除非特许权

合同另有规定，特许权合同由颁布国法律管辖。应该铭记根据经济程序法的规

定，因不动产或侵犯所有者或不包括强占者在内的其他合法业主的权利引起的

纠纷由财产所在地主管法院独家管辖。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第 130 条规定，不

动产包括土地、下层土、独立水体以及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一切，包括森林、建

筑物和设施。 

19．示范条文第 30条中规定的要求在白俄罗斯的法律中不存在。在我们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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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时，最好借鉴载入该示范条文的建议。 

20．示范条文第 31条，“资产的所有权”的内容与列入特许权合同的特别条款

相符。示范条文第 34条，“财务安排”也反映在该特别条款中。 

21．关于示范条文第 32条，“获得对项目场地的相关权利”，《白俄罗斯共和

国土地法》第 12条规定，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时，土地的所有权可以转让给白俄

罗斯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实施投资项目时，土地的所有

权也可以转让给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在这种情况下，特许权合同有一

个时间期限；因此设想在土地可加以利用时，可拟订带特许权合同期限的土地

租约。 

22．关于示范条文第 33条，《白俄罗斯共和国土地法》第 3条规定，土地所有

者有权要求毗邻土地的所有者，或酌情要求其他土地所有者授予他或她有条件

使用毗邻土地的权利（地役权）。规定地役权的目的是为了穿过毗邻的土地或

必要时穿过，其他土地进行施工和利用输电线路、通讯线路和管道，确保水的

供应和进行土地改造以及满足其他要求。除非法律中另有规定，授予地役权的

土地所有者有权要求被授予地役权的人支付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费。 

23．示范条文第 36 和 37 条包含的特许权合同的转让在白俄罗斯法律中没有规

定。 

24．示范条文第 39条，“对法规具体变化的补偿”的内容反映在《投资法》第

76条中，该条规定特许权合同的条款应在整个合同存续期间始终有效。 

25．关于第四节，“特许权合同的期限、展期和终止”，我们要指出的是《投

资法》第 72条规定缔结特许权合同的最长期限最多可为 99年。在合同期满时，

本着诚意履行了合同主要条款的特许公司应享有续签合同的优先权。此外，白

俄罗斯总统或者白俄罗斯政府（根据总统的指示）可以根据特许公司的请求，

决定延长合同至同样的期限，而不举行招标或拍卖。特许公司应在特许权合同

期满前至少一年内向特许权当局提出延长合同的书面申请。白俄罗斯法律没有

对这些法律关系做出更详细的规定。 

26．设想这一节的示范条文可以用来改进国家法律。 

27．第五节，“纠纷的解决”与白俄罗斯的法律不相矛盾。不过，示范条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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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条规定，缔约当局可以要求特许公司建立处理其客户或基础设施用户申诉的

高效简化机制，但应该注意的是，白俄罗斯法律没有规定特许权合同缔约方享

有这样的权利。用户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按照白俄罗斯法律规定的程序受到保护。 

 


